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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傳真：02-23975573
承辦人：林倍伶
電話：02-23979298#221
E-Mail：a080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10日
發文字號：總處綜字第114100073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114B002086_1_10144110233.pdf、114B002086_2_10144110233.pdf)

主旨：核定114年度獲頒三等人事專業獎章人員及113年度績優人

事人員，請查照並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檢附旨述獲獎人員名冊各1份，將擇期公開頒獎表揚，頒獎

日期及程序另函通知。

二、有關獲頒三等人事專業獎章人員發給獎勵金部分：

(一)請獲頒人員之服務機關依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發給獎

勵金實施要點第4點第1項第1款規定，於核定日起3個月

內發給獎勵金。

(二)另獎章獎勵金發放作業，請依本總處114年3月4日總處給

字第1144000409號函，透過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

統「獎懲作業子系統」新建置之「核發勳章獎章獎勵

金」功能，辦理後續獎勵金核發及核銷事宜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人事機構、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人事室、國家運輸安
全調查委員會人事室、核能安全委員會人事室、各直轄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縣市
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直轄市議會人事機構、各縣市議會人事機構(連江縣議會人事
管理員除外)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